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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階段：產地證明標章使用申請(俟標章註冊完成時,再由本所公告受理) 

1.標章使用證明書。 

2.『梨山茶』證明標章茶葉生產履歷紀錄簿。 

3.申請使用「梨山茶」產地證明標章約定書。 

※申請規費一件 300元 

本所書面資料審查 茶葉官能品質評鑑 

標章核定數量 

公所開封、監督包裝及加貼標章 

公所網站公布標章訊息 

http://www.heping.taichung.gov.tw/ 

第一階段：檢具下列文件向當地里辦公處提出申請 

1.茶葉種植生產申報書。 

2.申請人之身份證明文件(正反面影本)。 

3.申請標的土地登記簿謄本及地籍圖謄本。 

4.生產茶葉之合法農地使用證明： 

 (１)公有土地者： 

  a.檢附公有土地租賃契約書影本。 

b.原住民保留地他項權利人，檢附他項權利證明書。 

c.原住民保留地他項權利人同意委託他人合作經營者，檢附託管協議

書。 

(２)私有土地者： 

a.檢附土地所有權狀。 

b.非土地所有權人，應檢附土地租賃契約書。 

(３)倘屬都市計畫土地者，應檢附土地使用分區證明文件(請另洽本所建

設課申請)。 

於當地里辦公

處申請 

 

於公所產業觀光課申請 

進行採摘梨山茶現地茶園勘查 

茶葉抽樣後封存 

農藥殘留檢測 

300g 檢驗 

150g 茶葉官能品評 

現勘確定地號、面積及種植茶樹屬

實 

1.檢具預訂包裝（所有規格）之申請數
量 

2.150g 茶樣(由公所留存取樣封存二年) 
3.繳交領用標章費用(一枚 3 元) 

合格檢驗機構報告 

製茶過程於製茶廠檢驗 

梨山茶產地證明標章申請流程圖 
 

茶農申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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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和平區「梨山茶」產地證明標章使用規範書 

一、目的宗旨： 

臺中市和平區公所（以下簡稱本所）為證明本區所生產優良品

質之梨山茶，以供消費者辨識並維護本區茶農之權益，特訂定

臺中市和平區「梨山茶」產地證明標章使用規範書。 

二、證明標章證明之內容： 

本件標章係由證明標章權人同意之人使用，茲證明其生產製造

之梨山茶產自於臺中市和平區之大梨山地區(屬和平區梨山

里、平等里行政區域範圍內)，茶園分布於海拔 1,450公尺(德

基派出所以上)至 2,500公尺(福壽山天池)的山坡地，當地屬

溫帶氣候，常年低溫，加以日夜溫差大，排水良好等地理環境

因素，因此造就了梨山茶之葉肉厚、果膠質含量高、香氣淡雅

之優良品質，且符合「臺中市和平區『梨山茶』產地證明標章

使用規範書」之標準。 

三、 使用證明標章之條件： 

   (一)申請使用「臺中市和平區梨山茶產地證明標章」(以下簡稱

本標章)者，應先向本所辦理茶樹種植生產申報登記【如附

表一】。經查核產地符合本規範者，方予受理申請。 

   (二)標章申請人：凡實際於本產地之農地從事茶葉種植生產之農

民、立案之農民團體或法人。 

   (三)土地使用：申請之土地使用地類別應為農牧用地，都市計畫

區域內為農業區。 

   (四)認證基準： 

       1.界定的區域範圍：凡茶葉生產地，位於本所訂定之經緯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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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列如下)範圍內之和平區行政區域，且海拔高度位於

1,450公尺至 2,500公尺農地屬之。 

標點 位置名稱(海拔高度/公尺) 

東 羅閑山(2527公尺) 

西 馬武霸山(2494公尺) 

南 德基派出所(1450公尺) 

北 思源二號橋(1950公尺) 

2.安全：生產之茶葉應符合衛生福利部最新公告安全衛生容

許標準。【如附表二】         

 3.品質特徴： 

(1)外觀：緊實勻整、墨綠油潤。 

(2)水色：蜜綠金黃、澄清明亮。 

(3)香氣：清香淡雅、杯底猶現。 

(4)滋味：入口滑順柔軟、甘醇清香喉韻佳。 

(5)葉底：手工採摘一心二葉或 3葉為原則、葉質厚

軟色澤鮮豔耐沖泡。 

    4.關連性： 

梨山茶產區位於臺中市和平區境內，地屬溫帶氣候，常年

低溫，加以日夜溫差大，排水良好等地理環境因素，茶園

分布於海拔 1,450公尺以上～2,500公尺的山坡地，造就

了梨山茶之葉肉厚、果膠質含量高、香氣淡雅之優良品

質。 

5.儲存：申請認證之茶葉應與其他茶葉明確區隔儲存，不得

摻雜混 

  合。 



6.申請使用「梨山茶」產地證明標章者，其商品除應符合

上述標示使用條件外，並應檢附茶葉生產履歷紀錄簿、茶

葉官能品質評鑑證明暨產製梨山茶認定評審標準合格，且符

合衛生福利部所訂最新「茶類殘留農藥安全容許量標準表」

外，經由本所審查通過者，可以使用本件「梨山茶」產地

證明標章。 

四、管理及監督證明標章使用之方式： 

（一）產品抽驗：本所抽驗小組不定期赴市場抽驗進行產品抽

檢，抽驗樣品應送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茶業改良場、國家合

格之檢驗機構或檢驗站進行檢驗，產品品質及農藥殘留如

有不符標準者，本所得逕行撤銷資格，並全數追回已發給

之證明標章，且連續二年不予受理申請使用。 

（二）本標章未經同意不得印製於包裝箱及各種標示牌、宣傳資

料等，且不得加印不合本標章意義之不實或易使消費者誤

解、混淆之字句。 

（三）本標章由本所印發，被同意使用人不得轉售、仿製本標章

或使用仿製之標章，一經查獲，本所除立即終止使用「梨

山茶」證明標章資格收回已核發之產地證明標章外，並予

追究法律責任，已繳納之費用概不退還。 

（四）使用標章有違「梨山茶」信譽之情事或未符審查作業標準

者，本所得隨時通知被同意使用人解約。 

五、申請使用證明標章之程序事項及其爭議解決方式： 

（一）申請使用本標章者，應提出「梨山茶」產地證明標章使用

申請書【如附表三】，並檢具下列文件向本所提出申請： 

1.身分證明文件。 

2.生產茶葉之農地合法使用證明文件： 

（1）申請標的土地登記簿謄本(限一個月內)。 



（2）承租公有土地者： 

    A.檢附公有土地租賃契約書影本。 

    B.原住民保留地耕作權之他項權利人，本人申請

者，應檢附他項權利證明書及土地登記簿謄本。 

 C.原住民保留地非他項權利人本人申請者(委託他人合

作經營者)，應檢附託管協議書及土地登記簿謄本。 

(3)私有土地者： 

  A.檢附土地所有權狀。 

  B.非土地所有權人，應檢附土地使用同意書或租賃契

約書。 

(4)倘屬都市計畫區域內土地或使用地類別空白者，應檢

附土地使用分區證明文件(非屬農業區者，不予受

理)。 

3.「梨山茶」產地證明標章茶葉生產履歷紀錄簿【如附表

四】。 

4.經農政單位認證合格之農產生化實驗室出具之農藥殘留檢

驗報告書。 

（二）證明標章申請使用之審查： 

1.審查作業要項： 

（1）申請人身分證明文件、農地合法使用證明文件、茶

葉生產履歷紀錄簿、農藥殘留檢驗報告書等資料審

查。 

（2）茶葉官能品質評鑑證明【如附表五】。 

（3）由本所組成之審查小組，依「產製梨山茶認定評審



標準」【如附表五-1】逐項審查。 

（4）申請使用「梨山茶」產地證明標章數量審核。 

2.經審查通過者，始得與本所簽訂「申請使用梨山茶產地證

明標章約定書」【如附表六】，並由本所循行政程序核定

公告後，發給證明標章依規定使用。 

（三）證明標章核發方式： 

1.本所依據申請人耕作之茶園面積，按實際申請之數量核發

證明標章，每季單位產量最高每公頃以 600公斤成品標準

計算之。 

2.申請產地標章茶葉於藥檢期間，需由公所派員協助封箱儲

存，避免未受檢之茶葉混淆。 

3.申請使用本證明標章經審查符合者，本所應於審核完成後

5日內以書面通知申請人標章核發數量。 

4.申請人於張貼本標章前，應行通知本所，並於本所人員監

督下完成張貼作業。 

(四)規費：申請核發標章者應繳納規費，收費標準由本所訂定

並送請區民代表會備查，調整時亦同。規費一經繳

納概不退還。 

(五)標章申請人對本件產地證明標章之申請、審查、核發、懲

處等事項不服者，於收到通知函 30日內，以書面方式說明

理由，並檢附相關證明文件，向本所提出申訴。如對申訴

結果不服者，得向法院提起救濟，並以台中法院為第一審

管轄法院。 

(六)本規範經報請主管機關核准並公告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